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多名
曾捐款給「香港施比受協會」的善
長，昨聯袂到法庭旁聽。對被告李
國華被判入獄8年後，其中一名善長
陳先生形容：「他根本就是披 人
皮的畜生，利用我們的錢來玩小女
孩。」在場另一名女善長則說：「8
年太少。」至於揭發今次事件的女
義工岑丹鳳，事後就判刑回應時
說：「我滿意今次的判刑，無奈較
重的強姦案脫罪。」

院童寫信揭性侵
退休多年的岑丹鳳，2007年5月無

意中於互聯網上的「好心網」，找到
由被告李國華成立的「香港施比受
協會」，提及在雲南開設孤兒院，她
先聯絡「好心網」確認，再與李國
華聯絡，表明會先捐2千元。為了解
當地的孤兒，她親自到當地考察，
還 院童寫信給她，怎料收得9封信
中全提及性侵犯一事，她認為這是

「上天給我任務，一切是天意。」她
返港後立即到警署報案，其後再到
雲南安排院童到學校寄宿，她亦有
向當地公安舉報。

岑丹鳳坦言，今次事件無礙她繼
續行善，目前她仍助養13名院童，並在每年9
月及2月初親到雲南當地，直接把捐款交到學
校，而院童亦在學校寄宿，其中11名升讀中學
的兒童，每人每年會捐助1千元人民幣，另2名
小學生則每人每年捐助5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李國華

為求脫罪，不惜在庭上自辯時公開自

己陽痿，甚至強調自己被院舍保母及

院童集體「報復」，但最終被陪審員裁

定罪成。李國華在犯人欄內一直表現

緊張，當主審法官不同意其代表大狀

以他過往的功績作為求情理由時，即

眉頭緊皺。主審法官休庭半小時期

間，被告即向律師打聽，獲告知估計

判刑約7至8年。被告聞判入獄8年一刻

目光呆滯，似乎是預料之內，隨即由

懲教人員柙解入法庭囚室。

被告昨透過其代表大狀向法庭表

明，不同意心理專家報告指他「零後

悔」，以及重犯機會屬於中度至高度的

結論，但主審法官即時反駁稱被告在

庭上自辯時的表現已可見一斑。

由於受害女童Ｘ在庭上作供時，直

認是自願情況下與「乾爹」李國華性

交，又未能交代事發時的確實時間，

結果強姦及較嚴重的與13歲以下少女

非法性交罪名，獲判毋須對控罪答

辯，予以撤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郝君兒）華懋集團已故
主席龔如心的千億遺產案上訴聆訊於1月10日展開，近日
有傳聞指原審被判敗訴的陳振聰(見圖)財困，需變賣資產
打官司。對於各項傳聞，陳振聰發言人表示一概不予以
評論。但據接近陳振聰的消息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陳振聰個人的財政有問題並不出奇，但其公司宏霸
數碼(0802)本身應無財政上的問題，因兩者相當獨立。不
過，宏霸出售資產，也不排除公司想將部分資產套現，

達到「抽水」的效果，要知道，若該公司目前要配股或
供股，市場未必接受。至於宏霸若然「抽水」，與陳振聰
的財政狀況有沒有關係，他就不願置評。

宏霸售電腦業務獲671萬
宏霸數碼昨公布，悉售旗下RCG Network51%股權予

Janesville Holdings，代價約671萬港元，預期是次出售將錄
得收益267萬港元，所得資金將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RCG Network主要業務為分銷資訊科技產品，包括個人電
腦及筆記本電腦。

市場曾多次傳出，宏霸數碼的大股東陳振聰為了打爭
產官司而多次出售家當，甚至可能出售宏霸的股權套
現，以求將更多「彈藥」投入爭產戰。陳振聰在去年7月
中，曾將500萬股宏霸賣給機構投資者，當時涉資2700萬
元，股權由22.25%降至20.49%。其後，他再於去年9月
中，再減持500萬股，持股量進一步減至18.42%。

以宏霸昨日的收市價3.52元計，
陳振聰手上的宏霸股權市值約1.95
億元。

千億遺產案審訊前後已多次傳
出陳振聰財困的消息，傳聞更指
他需要變賣資產以籌措資金打官
司，據資料顯示，陳振聰家族或
有關人士自2008年8月起，已多次
將旗下物業出售套現，先以6850
萬元售出上水御林皇府森麻實徑雙號屋，再於08年底金
融海嘯爆發後以1.1億元售出山頂中峽道28號B屋，數月內
套現達1.8億元，及至2009年9月則以2.4億元售出倚巒3號
屋，3項物業套現約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農曆新年將至，專撬店
舖電捲閘掣爆竊的「電閘黨」頻頻犯案，昨凌晨更疑一口
氣在荃灣2條街道連環爆竊5間店舖，共掠去財物近1.2萬
元。由去年11月中至今，港九新界共最少發生6宗同類手
法爆竊案，警方正追查是否同一集團所為。有荃灣區區議
員對區內發生多宗爆竊案表示詫異，盼警方盡快破案。

警疑爆竊集團配備百合匙
昨晨被「電閘黨」光顧的5間店舖，分別位於荃灣街市

街荃灣城市廣場及兆和街，包括一間飲食集團連鎖西餅
店、一間連鎖式鞋舖、一間茶餐廳、一間正在招租的食

肆舖位及一間開業僅3個月的小食店。由於案中小食店的
閘門及鎖頭均無被撬痕跡，警方不排除「電閘黨」另配
備百合匙犯案。

昨清晨6時13分，1名26歲姓黃女店員，返回荃灣街市街
67至95號荃灣城市廣場地下的西餅店時，發現電動捲閘
的電掣箱被人撬毀，店內一片凌亂，收銀機內500元現金
失去，於是報警。警員到場發現隔鄰鞋店的電捲閘鎖頭
及閘掣箱亦被撬毀，聯絡鞋店負責人返回點算，證實閘
掣箱雖被撬毀，但因內裡電線意外弄斷，令竊匪未能成
功開啟電閘，鞋店幸保不失。至清晨6時56分，附近兆和
街8號一茶餐廳，亦發現遭相同手法潛入爆竊，失去一個

夾萬，以及收銀機內現金合共8千多元。隨後鄰近兆和街
38號一間正放租食肆，亦遭同一手法爆竊，幸無損失。

同一時間，同街23號地下一間開業僅3個月的小食店，
陳姓店東開舖時亦發現遭爆竊，失去3千元現金，由於捲
閘及門鎖並無被撬，警方不排除竊匪另備百合匙犯案。
陳表示會吸取教訓，日後打烊決不留下分毫。

最少涉6宗同類手法爆竊案
荃灣區議員羅少傑稱，區內罪案近期有下跌趨勢，對

接連發生多宗爆竊案感詫異，希望警方加強巡邏及盡快
破案。他亦會在滅罪委員會的打擊罪案小組上提出，向

店舖派發單張，呼籲加強防盜系統。
根據紀錄，自去年11月19日首度揭發有人以破壞電捲

閘掣箱方法，爆竊 魚涌英皇道一間參茸海味店盜去價
值33萬元的冬蟲草後，尖沙咀、旺角及油麻地先後有5間
店舖，均遭同一手法成功爆竊，合共損失逾154萬元，警
方正追查是否同一爆竊集團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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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在其他院童面前犯案 官斥肆無忌憚損港慈善聲譽

性侵雲南孤女
淫社工重囚8年

一晚兩街爆5店「電閘黨」掠1.2萬

揭
發
事
件
女
義
工
：
﹁
上
天
給
我
任
務
﹂

法官指出本案9點嚴重性
１.李與X及Y年齡差距大；

２.X的年齡偏細，呈堂相片顯示她一臉稚氣；

３.與X、Y不涉男女間感情元素，X是陷入李的圈套，非出於
男女之間的愛意；

４.每次均沒有使用避孕套；

５.幾次犯案時均有其他女童在場，已達肆無忌憚地步；

６.設立兒童院是保護年幼兒童，及在安全環境下成長，但李
反其道而行，且為期多年，嚴重違反誠信；

７.向X提供物質，以換取她的合作，以利益荼毒少女心智；

８.跨境犯案，令香港在外地慈善團體的名譽受損；

９.缺乏自省，零悔意，心理學家報告指李重犯機會為中至高
度。

千億遺產案上訴前夕 陳振聰公司賣資產

08年停職 社署研紀律行動
今次是本港首宗引用新修訂條例，起訴在境外犯案被

定罪的案件。
社署發言人表示，李國華是社署的社會工作助理，於

2008年被捕後已經停職，現在法庭將他定罪，社署會考
慮適合的紀律行動。

彭官指李國華1個月後便足50歲，擁有大專程度，曾在
社署任職高級社會工作助理，過往一向熱衷義務工作，
更在不同的公益機構如紅十字會等服務，且於公餘時間
成立香港施比受協會及香港關懷協會。李已婚育有2名15
及17歲女兒。他1歲時患上小兒痲痺，2006年因勃起障礙
需要服藥，但仍可行房。

法官指侵犯弱勢社群須嚴懲
辯方求情重申李無論在家庭、正職及義務工作均有出

色表現，更獲嘉許，但法官指此絕非求情因素，因相比
其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嚴重性，即使半生業績都難以彌
補。李一方面聲稱服務人群及社會，但另一方面卻侵犯
弱勢社群，必須嚴懲，尤其法庭要保護心智未成熟的少
年，以免他們作出錯誤判斷。案中女童X的自願態度，只
是未有令案件情節惡化。

無用安全套 淫辱持續2年
法官指本案背景特別，李在雲南開設兒童院，卻在院

舍內與女童有越軌行為，案中女童X自小三入住兒童院，
小五開始遭李性侵犯，當時她全無性經驗，李在院舍附
近的旅社與另一女童設下圈套令X就範，李完事後給她金
錢和一粒避孕丸，之後她便習慣與李過夜，而同行2名女
童則睡在房外。李無論在兒童院或布朗山，均沒有採取
安全措施下在X體內射精，構成其中3項與16歲以下少女
非法性交罪，另2項是李透過電腦要X展示下體，及伸手
進入被內撫摸女童Y的胸部。雖然案發時X及Y的確實年
齡並不明確，但根據證供顯示，李和X的非法性交持續1
至2年，X應不足14及15歲，而Y則可能超過16歲。

控罪發生於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期間，李國華早前
被陪審員裁定3項與16歲以下女童X非法性交，及2項非禮
X及Y罪成，另原被控的強姦X及與未足13歲的X非法性
交2罪，判表證不成立，毋須對控罪答辯，予以撤消。

彭官又列出本案性質有9點嚴重性（見表），乃判李的3
項非法與16歲以下少女性交各囚4年，另2項非禮罪各囚1
年半及2年，每項控罪的1年刑罰需分期執行，即共入獄8
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本港註冊

社工李國華成立「施比

受協會」，在雲南創辦

「仁愛兒童之家」收容

孤兒及貧窮兒童，但期

間性侵犯山區女童，早

前被裁定與16歲以下少

女非法性交及非禮等5

罪成立，昨被重判入獄8年。主審法官彭偉昌

斥被告嚴重破壞誠信，以護幼為名侵犯受助的

弱勢社群，罪行嚴重，犯案時有其他院童在

場，可見他肆無忌憚，又以金錢物質利誘，荼

毒女童心智；加上跨境犯案，令香港慈善事業

聲譽受損，必須嚴懲。彭官又質疑被告成立的

「香港施比受協會」仍在網頁中運

作及接受捐款。

募捐未停錢照收 議員：網捐零監管

認陽痿求脫罪 稱遭集體「報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李國華成立的「施比受協
會」雖已停止運作，但網頁仍未停止募捐，捐款銀行戶口
亦繼續接受捐款。高院法官彭偉昌昨在庭上質疑「施比受
協會」及「香港關懷孤兒協會」為何仍然運作。有立法會
議員斥網上捐款「零監管」。

社署：網捐不在監管範圍
李國華於2003年註冊成立施比受協會，在雲南鄉間開設孤

兒院，自他被定罪後，協會已停運，院童則由義工照顧。但
協會網頁仍在，該會的銀行戶口仍續收捐款，政府部門卻未
有採取行動。社署發言人回應指，網上捐款不在署方監管範
圍。社署解釋，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規定，任何人為
慈善用途在公眾地方籌款，需要向社署署長申請公開籌款許
可證；由於網上籌款並不涉及在公眾地方籌款，故《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並不適用。社署呼籲，市民捐助時，應充分了
解有關團體的性質和運作，及捐款用途；如懷疑籌款活動有
詐騙或非法成份，應立即通知執法部門。

社工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慨嘆，捐款人的善心花在哪裡
根本沒人過問，政府對慈善團體監管不足，網上捐款更是

「零監管」。張解釋，市民若成立慈善團體，可以公司名義
向公司註冊處註冊，或以社團名義向警務處註冊。註冊時
只需申報基本團體資料。成功註冊後除可申請籌款，亦可
按《稅務條例》豁免交稅，只需每年向稅務局提交審核報
告，交代帳目。 張國柱指出，基本上沒有政府部門負責監
管慈善團體營運，團體每年所呈交審核報告，根本未能反
映支出的實際情況，例如當中有多少資金花費在活動上
等。張促請政府成立獨立部門監管慈善團體，立法強制公
開團體詳情及營運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李國
華的妻子及2名女兒，昨分別撰寫求情
信向法官求情，指在家庭，被告是一
位好爸爸；在社會，他即使殘障，仍
熱心公益事務，希望獲輕判。

李妻張氏為夫撰寫的求情信大意
為：「被告多年來對內地孤兒的貢
獻，回想當初被告抱 幫助別人的心
態，將自己所有積蓄成立香港施比受
協會和香港關懷協會，目的是幫助內
地有需要人士，甚至隻身跑到老遠的
山區地方去幫助一群無父無母的孤
兒，雖然他有不方便，但並沒有阻止

他去幫助別人的決心⋯⋯他在家裡是
一位好爸爸及好丈夫⋯⋯李國華是充
滿愛心的人⋯⋯懇求法官大人，以神
慈悲心寬恕李國華。」

長女：父用火熱的心幫助人
而李現年18歲讀中六長女的求情信

大意為：「父親鼓勵我們參加紅十字
會⋯⋯我是打從心底裡喜歡及佩服
他。我們一家是基督徒，父親改我的
名字是希望我樂善好施，教我施比受
更有福。深刻記得有一次，一家幫父
親搬20件行李送上巴士運往孤兒院。

我搬一件也吃力，難以想像父親行動
不便也可把所有行李送上內地。我覺
得父親有一個火熱的心去幫助人，卻
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幼女的求情信則說：「爸爸自小因
小兒麻痺症而成為傷殘人士，但他並沒
有放棄自己⋯⋯多年來在神的旨意下，
他毅然自己一人在雲南成立孤兒院，以
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一群孤立無援的孤兒
⋯⋯每一次當他回去孤兒院，自己身體
力行帶同大行李箱，物資讓孤兒有一個
溫暖的家。爸爸的毅力精神值得我去學
習，看到父親孤身一人走路的背影，
我不禁流下眼淚⋯⋯懇求法官接受我
的求情及輕判。」

女：父助人得不到應有回報

■社工李國華罪成被判囚8
年，即時收監。

■報警揭
發事件的
女善心人
岑丹鳳。
資料圖片

■「利用
我們的錢
來玩小女
孩。」善
長陳先生
斥被告是

「 披 人
皮 的 畜
生」。

■警員封鎖連環
爆 竊 案 現 場 調
查。小圖為鞋店
的電閘鎖箱遭撬
毀。

■李國華(左二)經常到內地幫助貧困兒
童。 圖片來源：香港施比受協會網站


